
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首次掛號必備文件檢核表

起造人：起造人：	起造人測試起造人測試
聯 絡 人 ：聯 絡 人 ：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建 築建 築

基 地基 地
	新北市瑞芳區新北市瑞芳區83地號地號

項次項次 審查項目審查項目

設計建築師檢設計建築師檢
查查 審核結果審核結果

不符原因不符原因 應注意事項應注意事項
符合符合 免附免附 有有 無無

1 建造執照建造執照/雜項執照申請書雜項執照申請書 1. 各項文件均應使用制式表
格，各欄位均應詳實填寫，

並依規定用印或簽章。

2. 申請書、地號表及土地權利
證明文件之基地面積及使用

面積應為一致

3.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地籍
圖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4. 起造人非土地所有權人者，
需檢附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且應載明「被同意者(起造
人)、建築結果

5. 粗黑框範圍由設計人填寫粗黑框範圍由設計人填寫

2 起造人名冊起造人名冊(二人以上二人以上)

3 地號表地號表

4 起造人委託書起造人委託書

5 建築師簽證表建築師簽證表

6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號全部地號全部)

7 地籍圖謄本地籍圖謄本

8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已下載並使用「建管即時通已下載並使用「建管即時通APP」，故併同本申請案件檢附平會檢核表，詳如後附。」，故併同本申請案件檢附平會檢核表，詳如後附。

簽名簽名

案件編號：1101001141015

設計建築師設計建築師 大章大章

小章小章

綜合審核結論綜合審核結論

符合，准予掛號符合，准予掛號

不符，請備妥資料後重新送件不符，請備妥資料後重新送件

審核單位審核單位

請用印請用印

申請案編碼：050101，公告期限：1天 (民)工建照01-(民)-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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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無紙審照－掛號操作程序 

步驟 1：使用新北市版申請書表系統 

前往：工務局首頁/建管服務專區/新北市政府建築執照申請書表電子化系統，或至

http://building-apply.publicwork.ntpc.gov.tw/upload/download.html 下載

步驟 2：上傳「申請書表」及「建築書圖」(審查前可再上傳建築書圖)

●至新北市申請書表系統，選擇「      」即可上傳書表 

●至新北市申請書表系統，選擇「    」後，「匯入

圖檔」並點選「清稿送件」，後選擇「 」完成上

傳圖說 

步驟 2：取得無紙化一碼通(掛號時必備文件) 

●至新北市申請書表系統，選擇「無紙審照作業」後，點

選「取得一碼通」。 

http://building-apply.publicwork.ntpc.gov.tw/upload/download.html



